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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新发展① 

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全球向 WTO 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达 575 个，其中

有 379 个 FTA 已经生效，全球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区 FTA 的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

趋势。中国在双边、区域自贸区的建设方面起步较晚，但近两年来，伴随着《中

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特别是最近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谈判的完成，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实践（FTA）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和新突破。从区域多边合作角

度看，中国正在参与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和 APEC 会议中力推的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内一体化的重要实现路径和通道。 

一、中国 FTA 的新发展 

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共 20 个，涉及 3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经签署

自贸协定 12 个，涉及 20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

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区，内地与香港、澳门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鲜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在谈

判中的自贸协定8个，涉及23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协定，以及中日韩子贸协定、RCEP 和“中国

-东盟”升级版。 

                                                             
①

 张琳，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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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中国 FTA 战略的一系列新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取得了我国

此前自贸协定中没有过的突破。中国明确发出了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信号，

展现了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

心。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表明，推进以周边为基础是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重要

部署的关键一步，也是落实我国经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

环节。 

（一）中国-瑞士自贸区：与发达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双边自贸协定代表 

2013 年 7 月 6 日中瑞双方签署《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2014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中瑞自贸区具有鲜明的特色：经济互补为基础，南北型经济合作，

获益颇多；高水平的开放，新规则的涵盖，中瑞自贸区将会成为中国新一阶段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对外谈判的模板，具有显著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2007 年瑞士成为欧洲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这

一共识成为中瑞双方达成自贸区协议的基本前提。瑞士属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其他三个成员为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在联盟中处于领头羊的地位；瑞

士位于欧洲的地理中心，与欧盟成员国经贸关系十分紧密。中瑞自贸区协议的

达成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意义非同一般。 

中瑞自贸区协定规定，瑞士对中国出口 99.7%的商品货物全面实行零关税，

其余 0.29%部分降税，0.01%为例外商品；考虑到我国产业的承受能力和市场情

况，承诺 84%的对瑞士出口产品实行零关税，也设定了关税递减的过渡期限（5

年至 15 年），关税递减的例外产品包括：机床、纺织品、汽车、液晶面板、医

药等。中瑞自贸区协定的内容，不仅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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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环境保护、劳工就业、竞争政策等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是我国与其他

国家的 FTA 协定中从未包含过的。服务贸易，特别是金融、证券业的开放和合

作也有所涉及，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是未来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抓手”； 

通过双边投资协定，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 

（二）中国-韩国自贸区：东亚地区内的“破冰”意义 

中韩自贸区从 2004 年 11 月启动双边民间可行性研究，经历了数轮官产学

联合研究，于 2012 年 5 月启动双边协定的谈判，经过 14 轮谈判，终于于 2014

年 11 月，完成结束实质性谈判。预计今年内结束全部谈判，中韩自贸区明年下

年启动实施。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对华出口约占韩

国总出口 1/4，中国也是韩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最大海外投资目的国和生产加

工基地；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五大外资来源国。2013 年，韩国首

度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双方经贸相互依赖，往来不断深化。

但自贸区谈判中，两国产业相似度高，中高端制造业竞争；高标准、高水平的

自贸区规则，农业部门开放等敏感问题也都成为中韩自贸区达成的“绊脚石”。 

中韩自贸区是我国目前为止涉及贸易额最大、综合水平最高的自贸区。根

据协定，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经过最长 20 年的过渡期后，实现中国零关税产

品覆盖全部商品海关税目的 91％，占进口额 85％；韩方承诺最终零关税产品覆

盖商品税目的 92％，占进口额 91％，实现高水平的货物贸易自由化。从服务贸

易自由化方面，中方承诺在视听合作合拍、出境游、环境等部门的开放和合作，

韩方承诺在速递、建筑、医疗等方面的市场准入。 

从国际贸易投资的新规则上看，中韩 FTA 首次涉及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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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清单模式的谈判，承诺在协定生效后两年内，启动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模式

谈判和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的投资谈判，为今后我国对外区域

贸易协定的谈判奠定了基调，努力与国际“高标准”FTA 的规则实现接轨。中

韩自贸区首次在自贸区谈判中涉及电子商务和地方合作内容，首次设立金融服

务、电信服务单独章节，还特别是包含了竞争政策、环境等“21 世纪贸易议题”，

形成了“高水平、全面”的新型 FTA 协定。 

中韩自贸区协定成为我国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破冰”之举，

意义重大：第一，有望促进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东亚地区内，对日形成外在

压力，打破谈判僵局，激发谈判动力；第二，在亚太区域内，与东盟、港澳、

智利、新西兰形成 N 个双边 FTA 网络，减少被 TPP 排除在外的负面影响；第三，

成为亚太一体化的进程中的一个“支柱”，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垫脚石”

作用。 

（三）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与首个发达大国的自贸协定 

2014 年 11 月 17 日，中国澳大利亚完成了双边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比中

韩自贸区尤甚，中澳 FTA 自 2005 年 4 月启动双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近十年间经

历了 21 轮谈判，在 2008 年至 2009 年更曾一度搁置，至今终于达成，过程十分

曲折艰辛。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可行性研究的结论表明，澳大利亚从自贸协定中

获利最大的产业是谷物、羊毛制品、绒线、矿物和有色金属。中国获利最大的

产业则是制造业，特别是纺织品、服装和其他杂项制成品（如玩具和体育用品

等);两国的服务部门都能从 FTA获益，并且越早地实施 FTA会使两国获益更大。 

根据谈判结果，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最晚于 2019 年，澳大利亚对中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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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品包括牛奶、酒类、煤炭、海产品等，关税均降为零；中国对澳大利亚绝

大多数产品关税最终降为零。服务领域，中国承诺允许金融部门、工程服务等

行业向澳开放，拥有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待机遇。投资方面，双方在协定生效日

起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审查门槛，增加企业投资的市场准

入机会、可预见性和透明度。澳大利亚承诺对中国国企审查采取更加宽松的模

式，特别是针对对澳进行绿地投资的公司以及运营透明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中

澳自贸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共 10 多个领域，其中还包括

了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等。 

中澳自贸协定实现两国经济优势互补和互利双赢，促进双边经贸关系深入

发展。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铁矿石存在很大的依赖性，中国制造业对澳大利

亚出口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日益壮大的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的奶制品、和服

务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

的国，双方贸易依存关系不断加深。此外，澳大利亚是中国 FTA 伙伴国的首个

“发达经济大国”，除了经贸方面合作与共赢以外，地区治理、安全合作等方面，

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定也为双边合作提升了新的高度。 

二、中国 FTA 构建发展的新特点与新环境 

（一）中国 FTA 发展的新阶段 

到目前为止，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阶

段（2001 年-2005 年）：中国自贸区建设起步晚，2001 年中国-东盟达成建立自

贸区协定的共识，2002 年 11 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

中国才正式迈出 FTA 合作框架的第一步。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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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

边经贸合作”，中国的 FTA 战略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双边多边经贸合作的基础，

中国的 FTA 建设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在一阶段，中国的自贸区伙伴仍以南南

合作、发展中国家为主，或者是新西兰、新加坡等开放型发达小国为主，谈判

难度较低。自贸区伙伴中除印尼外，其他经济总量均在全球二十名之外，规模

较小。已签署并生效的自贸协定涵盖我国对外贸易总额 26%，如扣除台港澳，

则仅占 12%左右，大大低于加拿大（68%）、美国（38%）、欧盟（28%）。 

第三阶段：后金融危机时期发展新阶段（2010 至今）。这一阶段，我国的自

贸区战略以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为目标，实现了许多历史性的突破，如高

水平、高标准“二十一世纪议题”的引入与国际规则的接轨；FTA 伙伴国的不

断扩大，扩大 FTA 涵盖范畴与规模，构建与东亚和亚太地区内重要贸易投资伙

伴国的 FTA 合作平台；谋求中美、中欧双边 BIT 谈判等。 

当前，我国正处于国际环境战略时期，外部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也为

我国的 FTA 战略实践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首先，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在贸易

自由化上一直停滞不前，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很多国家更加依赖于区域一体化

的发展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刺激了区域一体化和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

区域内贸易增加显著，贸易发展的趋势呈现区域化迹象。第二，美国主导的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美国和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TTIP）、

美国 2012 双边投资协定模板、诸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一系列双边、区域、

诸边贸易投资协定，体现了未来贸易投资规则向“高标准”推进的发展方向。

新规则的演进客观上迫使我国加快对外 FTA 合作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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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构建 FTA 的新动因 

金融危机前，我国加强对外 FTA 战略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贸易效应”

与“福利效应”。自由贸易区内大部分商品取消关税，产品流动可以更自由、更

便利，促进双边贸易显著增长；自由贸易区内形成统一市场，消费者可以更廉

价地购买进口商品，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减少消费者的开支，进而促进成员国

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二，“市场效应”，开拓新市场，形成市场多元化。中国对外出口市场主

要依赖美欧日等传统发达国家市场，和以香港、东盟为代表的亚洲市场，建立

双边自由贸易区逐步进行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的结构性调整，有助于缓和贸易

摩擦，减少贸易不平衡。 

第三，“产业效应”，提高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助于

增强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产业分工和合作，令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成员国之间经

济互补性，加强技术引进，提高的产业竞争力。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 FTA 新发展的动因还包括：首先，不断深化和日益

紧密的全球价值链的必然要求。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促进了区域之间

的经贸往来,加强了地缘关系的紧密程度,新型国际分工的高效率依赖于生产和

市场布局的合理化。我国的 FTA 实践，如中韩、中澳的谈判可以实现历史性的

突破，与亚太区域内价值链的形成和深化的生产分工格局是分不开的。经贸关

系日益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区域内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的扩张，以及

亚太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第二，符合我国加快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要求。中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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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入世十周年，中国获得了成果和收获，却也面临着改革的深水区。从

国内环境来看，劳动力工资上涨，造成了出口企业成本激增，挤压利润空间，

企业生存压力巨大；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处于产业链分工的低端等问题

矛盾突出，我国传统的依靠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

已经到了亟须转变的关键阶段。加快建立双边自贸区，加快与国际贸易投资新

规则的接轨，提高国际化水平，促进对外融合，以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加快深

化开放的步伐，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 

第三，以对外一体化合为平台，谋求地区合作与区域治理话语权。世界经

济格局的调整，新兴经济体崛起引发了全球贸易主导力量的变动，当前全球贸

易治理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②通过国际规则而非强制力施加影响，主导国际体

系话语权，是今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表现形式。地区性的双边、多边区域一

体化组织是我国实行对外合作与区域治理的主要平台。 

三、 中国对亚太区域一体化路径的选择 

1.对待 TPP，中国持开放的态度 

美国主导的 TPP，通过建立高标准的区域协定，主导未来全球经济贸易规

则，其中代表性的标准包括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绿色增长等。中国已经意识

到，要想在参与国际贸易规则谈判，成为全球贸易新一轮格局重构中的重要参

与者，就必须重视新一代的贸易议题。因此，在最新签署的双边 FTA 中都涵盖

了“热议”规则，为我国参与区域和全球新规则谈判奠定了基础。短期来看，

我国参与 TPP 谈判，尚且准备不足；但从长期来看，高水平、高标准的贸易投

                                                             
②

 张琳、东艳，《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新变化：竞争中立原则的应用与实践》，《国际贸易》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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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则符合我国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不排除今后若干年年，中

国存在着加入 TPP 谈判的可能性。 

2.对待 RCEP，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实现途径，坚持东盟主导，兼顾不同发

展阶段 

“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涵盖了东盟 10 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

澳大利亚、新西兰 16 个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 49%，占世界经济规模的 32%，

GDP 总额 22 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30%，地区内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占世

界 FDI 总额的 20%，一旦达成，经济增长、贸易扩大的收益更为显著。同时，

RCEP 能够解决地区内“亚洲面条碗”问题，对地区内错综复杂的 FTA 进行整

合。但 RCEP 面临着参与国家发展阶段差距较大，各方立场和谈判主张分歧严

重，日韩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倾向于关注市场准入、投资准入等，而印度为代表

的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应该更多关注发展问题。中国应当充分发挥地区大国的作

用，弥合各方分歧，促成 RCEP 的谈判，使其成为亚太地区内一体化的重要实

现路径。 

3.对于 FTAAP，北京 APEC 重整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最终目标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并不是 2014 年 APEC 会议中由中国首次提出的

全新议题。事实上，早在 2006 年 APEC 越南河内会议上，美国前总统布什态度

积极，明确支持加强对 FTAAP 的研究，提出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作为远景目

标。事实上，经济学家都认可自由贸易区协定存在着“范围越大，收益越高”（The 

Bigger，The Better)这一结论。涵盖了 21 个亚太地区国家/经济体的全面自由贸

易协定一旦达成，其巨大的市场规模、经济增长潜力、贸易投资收益远超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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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地区一体化协定。 

当前，中美双方在亚太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推进路径方面存在着分歧，TPP

协定中并未包含中国，而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并未

包含美国，不同自贸区协定叠加增加了地区内贸易、投资、经贸往来的成本。

不同的自贸区协定存在着竞争性，争夺着地区内成员国的政策倾向和政治关注。

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中美双方的分歧，缺失了中、

美任何一方的地区合作协定都是不完整的，TPP 和 RCEP 将成为亚太自贸区的

“垫脚石”，整合包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有助于实现地区共赢，有助于中美

双方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与发展，推动双边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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